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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遠較於公校較多的高中，弱勢經濟家庭之學生不得以選擇就讀後，僅是加劇其經濟

上之負擔，在政策面上更形成變相懲罰弱勢經濟家庭，將獲得較多資源的公立高中保留給

經濟較佳之家庭，卻忽略技職體系之發展。 

二、經濟弱勢家庭選擇私校較多的高職體系原因主要因國民教育階段之學業發展不佳，無法選

擇就讀門檻較高之一般公立高中，加以選擇就讀高職也期望可提早獲得一技之長，以便順

利進入職場。但由於我國教育政策將技職教育體系轉為向高等體系升學為主，因此高職辦

學皆須顧慮學生升學率之成績，而非過去輔導就業的主要任務，因此高職升學率高達八成

，早已偏離就業輔導之主要功能，以致學生就讀高職後僅有少部分人未升學，而這些畢業

生仍然要面對就業困難的問題。有鑑於此，對於高職就業技能輔導效果不佳，以及技職教

育整體發展問題，行政院應予以重視並加以改善，以免技職教育淪為不如大學教育之二等

學制。 

三、大部分課業表現不佳的弱勢家庭學童，多是因為家庭因素而非智育上之困難，這些學生在

諸如校外補習班或安親班之類的課後輔導，都因經濟問題而無法參與，造成學業發展越發

落後的循環。因此政府在強調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政策教育公平性外，也應輔以經濟弱

勢家庭學生輔導之配套，對於學校教育中對特定學生加強課業之輔導，以彌補其就學上之

差距。相對於每年高達數百億的大學高等教育之經費，國民教育中對於弱勢學生輔導之經

費實在過少，相關主管機關應重視預算分配不均之問題，增加弱勢家庭學生之課業輔導經

費，以達成政府教育政策能讓每個學童有相同機會之功能。 

（一二○）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警務人員非因公務而查詢一般民眾個

人資料之事件時有所聞，長此已久不但對警務人員之公信力

形象傷害甚大，也影響政府之威信，甚至引發法律問題，更

侵害民眾個人資料。主管機關在行政管理及稽查之改善效果

不佳，以致公權力之公正性受到影響，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一、員警以警用電腦連線戶政系統，濫查非因公務需要之個人資料，此一情形已存在已久。諸

如查詢演藝人員或公眾人物個資，全國各地皆發生過員警查詢演藝界名人或新聞人物的事

件，甚至曾發生查詢警政署長資料而遭到國安局關切的離譜事情。而查詢的個資若是因他

人請託而記錄並對外洩漏，則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甚至洩漏公務資訊或造成司法調

查的不公，更嚴重傷害公權力行使之公正性。 

二、警政署為非因公務需要查詢個資，據現行規定多僅處以申誡來處理，但違反程序規定查詢

非公務需要個資的情形仍然持續發生，顯然現行管理及處置規範未能收到效果。由於法令

付與警務人員權力得以因公務需要而查詢個人資料，乃出於其執行法律上保障人民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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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警務人員因此而濫權查詢一般人個資，反而是濫用公權力，更破壞法律保護人民之基

本原則。 

三、會不斷發生這樣侵害民眾權益的情事，顯然是部分警務人員之法治觀念薄弱，同時也可看

出主管機關在相關規定仍有疏失，以致無法確實發現類似情形。本席以為，應加強對員警

之法治教育，並強化現有稽核管理制度，強化管理以制止相關人員濫查個資之行為，建立

合法程序之之公權力行使，以重建民眾對警政機關之信心。 

（一二一）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我國網路基礎建設遲緩，導致網路速

度明顯落後各國，為推動台灣成為寬頻島之政策目標，政府

應正視基礎設施的開放及平台傳輸業者與內容提供者整合的

問題，積極調整管制架構，以適應新的產業生態鏈，才能讓

業者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有充分誘因加速網路建設，提升

國民數位能力，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近年來，由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快速發展，台灣行動上網用戶大增，由民國 95 年 3 月

的 173 萬 7,766 用戶遽增到今年 3 月達 2,133 萬 2,343 用戶，然而通信業者在行動網路建設

卻相對遲緩，以 3G 基地台為例，95 年 3 月為 5,566 個基地台，到今年 3 月僅成長至 1 萬

3,105 個基地台，使行動上網速度下降。 

二、根據全球最大的 CDN 服務商美國 Akamai 公司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民國 100 年第 4 季全

球平均網速排名，台灣互聯網平均連接速度 3.7Mbps，遠遠落後於南韓、日本、香港、美國

、新加坡之後，排名第 43 名，和韓國的 17.5Mbps 相比，需要花 4 倍的時間，網路明顯龜

速。 

三、再就網路電信費率，依據消基會在年初比對台灣與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旗下 34

個會員國資料顯示，台灣上網費用高居第二，在亞洲國家當中，台灣電信費率 361 元/ Mbps

，高於周邊國家地區，收費比日本貴 35 倍，比香港貴了 1 到 5 倍，比中國貴了 2.7 倍到 7

倍，比新加坡貴了 3.4 倍。 

四、針對網路高費率問題，行政院國家通訊委員會固已明確要求業者應逐年調降上網費用，然

而消費者更在意的是網路速率的問題，根據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規劃，在 104 年

要達成「80%家戶可接取 100Mbps 有線寬頻網路」之指標，然而按現階段台灣網路基礎建

設，要在 104 年達成目標顯非易事，再者，數位產業生態鏈係由內容、平台與載具（如

smart phone 或數位機上盒）三者環環相扣、相互結合而構成，政府政府應正視基礎設施的

開放及平台傳輸業者與內容提供者整合的問題，積極調整管制架構，以適應新的產業生態


